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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稳定生猪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有关 要求的通知


各镇人民政府、勉阳街道办事处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：
为认真落实《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稳定生  猪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(勉政办发〔2024〕56号)   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我县生猪生产和产业发展作用， 现将有关工作进行规范，通知如下：
一、能繁母猪引种要求
自2024年11月25日起，引种能繁母猪的养殖场(户), 按照600元/头的标准予以奖补，单个规模养殖场奖补数量不超 过100头，单个养殖户奖补数量不超过20头。
(一)引种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供种猪场必须是具备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、营业执照的种猪场；供需 双方要签订买卖合同；供种猪场需提供该批猪非洲猪瘟检测阴性 报告(国家公布的无非洲猪瘟小区除外);种猪单头体重不低于 50公斤。
(二)种猪运输过程要求。引种猪装车后拍照取证，运输过 程中随车携带引种猪的产地检疫证明，跨省引种要通过省级指定 通道并签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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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种猪到场后的处理。 引种猪到场卸车前要拍照取证， 并立即向所在镇街官方兽医报告，提交营业执照、种畜禽生产经  营许可证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，提供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 有关信息，申请现场核对。
二、育肥猪出栏奖补要求
自2024年11月25日起，出栏10头以上的养殖场(户),  按照30元/头的标准予以奖补，全县计划奖补5万头，育肥猪出  栏必须以官方兽医出具的产地检疫合格证明为准，附带现场照片。
三、工作流程
符合政策规定的各养殖场(户)向各镇街提出申请，领取申 请表填写基本信息(附件1、附件2);各养殖场(户)按照要 求实施母猪引种或育肥猪出栏销售活动，各镇街牵头村(社区) 开展现场检查，签注意见；各镇街收集汇总表(附件3),连同 申请表(附件1、附件2)报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；县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上报的引种行为和育肥猪销售行为的真实 性进行核实，提出初审建议；县农业农村局最终审定，报县财政 局发放补贴。
四、有关要求
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负责指导各镇街、各养殖场户 准确填写《养殖场(户)新增能繁母猪引种奖补申请表》《养殖 场(户)育肥猪出栏奖补申请表》《养殖场(户)生猪产业奖补 汇总表》,承办局机关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。各镇街务必进一步 细化工作措施，认真组织，避免出现工作衔接不畅或失误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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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以任何方式套取、骗取财政补助，一经发现， 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经办人责任。对发现重大违纪违法行为的移 送县纪委监委进行处理。
附件：1.养殖场(户)新增能繁母猪引种奖补申请表
2.养殖场(户)育肥猪出栏奖补申请表
3.养殖场(户)生猪产业奖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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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养殖场(户)新增能繁母猪引种奖补申请表
养殖场(盖章):

	养殖场名称
	
	地 址
	

	法人代表或负 责人
	
	联系手机
	

	开户银行
	

	[image: ]一卡通账号或 对公账户
	

	当前生猪存栏
(头)
	

	

引种情况
	引进母猪数量(头)
	

	
	引进时间
	

	
	引种场名称
	

	
产地检疫证号
	
	本次申请
奖补资金
(万元)
	

	






审核
情况
	

村级
	

审核人员签名(盖章):
审核日期：

	
	
镇办
	
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:
官方兽医签字：
审核日期

	
	

县级
	


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:
审核日期：


填表说明：1、本申请表适用于2024年11月25日至2025年6月30前，养殖场(户) 新引进能繁母猪。2、镇村审核应查看养殖场(户)引种证明材料(引种检疫证明、
装卸种猪的图片资料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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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养殖场(户)育肥猪出栏奖补申请表
养殖场(盖章):

	养殖场名称
	
	地  址
	

	法人代表或负 责人
	
	联系手机
	

	开户银行
	

	一卡通账号或 对公账户
	

	当前生猪存栏
(头)
	

	

出栏情况
	出栏数量(头)
	

	
	出栏时间
	

	
	育肥猪到达地点(屠宰
场名称)
	

	
产地检疫证号
	
	本次申请
奖补资金
(万元)
	

	





审核
情况
	
村级
	

审核人员签名(盖章):
审核日期：

	
	
镇办
	
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:
官方兽医签字：
审核日期：

	
	
县级
	
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:
审核日期：


填表说明：1、本申请表适用于2024年11月25日至2025年6月30前，养殖场 (户)出栏育肥猪。2、镇、村审核应查看养殖场(户)出栏证明材料(生猪检疫 证明、生猪装车的图片资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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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养殖场(户)生猪产业奖补汇总表
镇办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汇总时间：
	
序号
	养殖场(户) 名称
	法人代表
或负责人
	
联系电话
	
奖补类型
	数量
(头)
	奖补 金额 (元)
	
开户银行
	
一卡通账号或对公账户
	
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 1、奖补类型分为能繁母猪引种和育肥猪出栏。2、第一次汇总上报截止时间2024年12月15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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